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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乌鲁木齐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现将《乌鲁木齐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背景依据
为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号）《自治区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〔2021〕89号）《乌鲁木齐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》（乌政办规〔2022〕3号），根据各单位反馈的意见建议，结合工作实际，起草了《乌鲁木齐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工作过程
为了规范各单位的职责，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投资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，促进职住平衡，有效解决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，结合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2026年1月16日，我局书面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，根据各单位反馈意见修改完善了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正文提出了推进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总则以及建设管理、申请和退出管理、租金定价及管理、运营管理、监督管理方面的的工作要求。一是提出了制定本《管理办法》的背景、适用范围和各单位职责。二是提出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建设计划、方式、项目标准、资金及税费政策。三是提出了申请条件、需提供的资料、具体程序、应当退回或腾退的情景。四是提出了租金收取主体及租金标准。五是提出了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单位在供应分配、合同签订及运营管理、上传房源信息、更新租金、公示等工作中的职责。六是提出了申请人弄虚作假、各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等情景的处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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